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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文

李念祖

感謝廖福特教授與蘇友辰理事長就拙文討論的問題，提出許多值得思考的

觀點。仔細拜讀之後，除表示敬佩之外，試依主辦單位之要求，為五點綜合回

覆如下：

一、關於憲法機關

筆者以為對於《巴黎原則》裡的國家人權委員會而言，憲法機關（以憲法

而非僅以國會立法為其設置之依據）遠較法定機關（僅以國會立法而非以憲法

為其設置之依據）為可欲。其實質理由在於憲法機關更能提高國家人權委員會

獨立於立法機關運作的能動性。從策略層面說，三權分立的國家，要在三權之

外另設獨立機關如國家人權委員會者，修憲自是一途，但是剛性憲法的修正門

檻多半較普通立法之立法門檻為高，原有其困難之處；若不修憲，只能立法，

立法則尚有是否違反憲法保留原則的爭論。1 即使可以由立法設置獨立的國家
人權委員會，也必無憲法保留原則的適用，而可由國會廢法以廢止其設置。美

國國會以立法設置獨立檢察官之若干年後，又行修法廢置，即為一例。我國既

在三權之外，憲法上已有獨立的監察院存在，且其設置本意原在防止行政部門

違法，2 而違法侵犯人權則是政府違法行為的主要態樣（也就是國家人權委員
會的主要監督客體），先天上監察院即與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權能吻合；只是憲

法原規定的職權範圍更大，及於公務人員一切之違法，而不僅限於違法侵犯人

權而已。此亦所以筆者以為可以於監察院系統中設置獨立之國家人權委員會，

專司糾彈違法侵犯人權，並將非涉及侵犯人權之違法仍留給監察院掌理之故。

1　美國當年以立法設置獨立檢察官，所生違憲爭議於聯邦最高法院做成Mistretta v. U.S. 488 U.S. 361 
(1989) 始告解決，即為適例。

2　監察院之核心職能是糾彈違法失職；筆者一向也認為失職是違法的同義語，違法必然失職，失職
亦必違法（如《公務員服務法》），只有輕重的差異，不是本質上的截然有別。詳細討論，參見

李念祖，2009，〈試論監察權正當法律程序之若干基本問題〉，收入監察院編印，《監察調查理
論與實務策進之研究》，頁 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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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他國家而言，設置憲法機關以成就國家人權委員會，困難較大；對於台灣

而言，有現成的監察院系統可資容納，修法亦是順理成章，捨棄憲法機關的選

項而只思考法定機關的選項，未免可惜。

二、關於立法障礙

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為一個新的政府部門，無論是否修憲，都需經國會

立法。即使修憲成功，也需要進行立法。於監察院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省卻

修憲的麻煩，只有立法的功課要做，相較於其他必須修憲也須修法的選項言

之，更為可行，不待辯論。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立法，是否涉及憲法保留原

則的違反，不論在那一種選項都可能引起辯論，不獨以設置於監察院為然。然

而由於監察院之性質與國家人權委員會最為接近，引起的爭議其實可能相對較

小。所應仔細分析者，對於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之主張，可能有贊成與反對兩

種不同的看法。持反對看法者（包括從行政部門本位出發，根本並不樂見有國

家人權委員會之設置以保障人權節制行政部門之施政者），無論贊成者主張以

何種途徑實現《巴黎原則》，均可能加以反對。而贊成設置之主張者，又可能

因所設置之模式不同而異其立場，設若贊成設置者分為主張設於總統之下、獨

立設置與設於監察院之三種，則任一主張都可能因為另兩者執有異詞，而三種

主張又恆受反對設置者之反對，其結果勢將使任一種贊成設置之主張，加上反

對者的聲音，都似乎處於一種少數之位置。因此對於贊成設置之主張者而言，

宜就大方向而捨小歧見，儘量朝向最可行之途徑集中，以形成共識，共同說服

反對者，完成設置立法。立法過程中，反對最力者可能是行政部門，因為依《巴

黎原則》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行政部門可能視之為芒剌在背的額外負擔，而

傾全力阻擋；贊成陣營內意見分歧而不能整合，恰恰提供反對者的可乘之機，

不可不察。

三、關於機關能力

相對於任何沒有彈劾權或調查權的國家人權委員會，監察院的彈劾權與調

查權都是制度上已然具備的「牙齒」。如果已有制度性「牙齒」的監察院尚且

因為種種原因並不能發揮令人滿意的功能，又何能期待沒有制度性「牙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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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委員會打得了老虎？試想，若是不採用監察院的模式而去另行立法設

置一個獨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或是在總統轄下設置），讓它享有與監察院同

等的調查權與彈劾權，會比修改監察院的組織立法更容易嗎？筆者並無樂觀的

理由。此中涉及的問題其實有二，一是制度配備問題，一是實際操作發揮效能

的程度。設置於監察院的選項，不會有任何制度配備上的短缺；其他的選項，

恐怕都會有。至於如何使之發揮效能，問題癥結在於任命適當的國家人權委員

人選。如果獨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可以找得到適任而可發揮作用的委員，沒有

理由設置於監察院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就不能任命相同的人選。如果獨立的國家

人權委員會的成員所託非人，不論設在那裡，也一樣不會發揮理想的功能。

四、關於監察擴權

本文認為監察院之職權可以完全涵蓋巴黎原則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將之

設置於監察院，不會有擴權的問題，調查權是監察權的固有職能，頗合國家人

權委員會調查功能的需要；彈劾權是監察院的核心職權，恰可充實國家人權委

員會的「牙齒」功能需求。監察院還有糾舉與糾正的職權，也都有助於國家人

權委員會發揮功能，國家人權委員會需要推動人權立法，依照大法官釋字第三

號解釋，監察院亦享有法律提案權，並無僭越立法權的顧慮。唯一於監察院較

不明顯的功能，是政策教育的功能。然而推動政策教育，本為任何憲法機關都

可以自行編列預算發揮的功能，不徒以行政部門為限，所以這是為與不為，不

是能與不能的問題。例如司法院當然可以編列預算，推動司法人權教育，以促

進司法功能之有效發揮，尚無侵犯其他憲法機關職權的顧慮。監察院若是編列

預算，於政府各部門間推動審計政策教育，亦無理由認做監察院越權之舉。一

旦於監察院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編列預算推動人權教育，減少機關違法侵犯

人權的風險，節省追究違反人權的國家資源，本亦合理。究其實質，政府部門

間的教育功能原不具強制性，較無越權的問題。

五、關於監督對象

廖教授與筆者在一項問題上，觀點確實略有不同。那就是國家人權委員會

是該以政府施政為保障人權的工作重點，還是兼及於民間部門「侵犯人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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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其實此點屬於國家人權委員會功能範圍的討論，與設置在那裡沒有關

係。筆者不贊成將民間單位納入國家人權委員會行使職權的對象，有三個理由：

第一，受憲法規範負有尊重或保障人權的憲法義務機關，是政府，不是民間單

位。國家可以透過立法，加課民間單位尊重或保障人權的義務，但那是法律義

務，不是憲法義務。一旦出現此種立法，多必於立法中設置督促此種法律義務

實現的主管機關（例如勞委會應該督促企業實現勞動基準法上課予企業尊重或

保障勞動權的法律義務），此種主管機關的位置，仍以保留給行政部門為宜，

如果讓國家人權委員會兼攝此種功能，即使是立法政策的選擇，也不宜為如此

選擇，以免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功能包山包海，備多力分。第二，一旦由國家人

權委員會兼理督促民間部門實現法定人權保障義務的功能，國家人權委員會執

行此種法律的措施本身即可能成為侵犯人權的爭議對象；在兩個私部門主體間

執法，保障一方面的人權措施，常常就引起另一方面主張侵害人權的指責。不

如嚴格區別國家人權委員會與行政部門的機能，國家人權委員會只負責督促政

府部門保障人權，而將督促民間部門保障人權的功能，交由其他政府部門主

管，可以避免國家人權委員會先天上成為侵犯人權的嫌疑部門，也就有助於維

持國家人權委員會保障人權的公信力。第三，如果研究保障人權的工作是否因

工作對象的不同而有難易之別，對付政府侵犯人權可能要比對付民間部門侵犯

人權難的多。政府的抗拒力量通常比民間更有組織，更有權力。國家人權委員

會若將民間部門列為督促對象，一種可能的景象是柿子挑軟的吃，逐漸形成國

家人權委員會專以對付沒有政治奧援的民間部門為能事，對於政府違法侵犯人

權，則不列為工作重點，以免政治權力衝突。一旦如此，不免因小失大，失去

了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本意。以筆者對政治實務的觀察，此種擔心，應該不

是杞人憂天。國家於發佈國家人權報告時，則可同時觀察政府與民間機構的人

權績效；國家人權委員會對於督促民間機構尊重人權不力的政府機關發揮監督

功能，也是間接促進民間機構尊重人權的重要途徑。此兩點均與國家人權委員

會設在監察院，不會發生扞格。




